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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子公司广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子公司广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议案》，因子公司广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东原”）

设立后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公司拟对其进行清算注销。 

一、拟注销子公司情况 

广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L3L9A 

公司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18-24号三层A82-22房（仅限办公用

途） 

公司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文 

成立日期：2016年08月31日 

经营期限：2016年08月3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业。 

广州东原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广州东原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营业总收入及净利润均为0元。 

二、清算注销的原因 

因广州东原自设立后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为优化股权结构，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公司拟对广州东原进行清算注销处置。 

三、对公司的影响 

广州东原清算注销不涉及人员安置，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整体业务



发展。该公司的注销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无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 

该注销事宜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授权经营层办

理清算注销手续并签署相关文件。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注销子公司广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

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影响。本次注销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资料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十日 

 


